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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十一）本院陳委員學聖，就文化部「影視及流行音樂策劃與發展」

工作計畫中，對於「電影產業發展政策規劃與輔導」的分支

計畫，有關補助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辦理金馬獎頒

獎典禮活動、金馬獎國際影展及創投會等，僅編列二千萬元

，預算明顯偏低，又民國 103 年適逢金馬獎辦理第五十屆，

為鼓勵電影產業發展，加強與民間的合作，建請考酌動支預

備金，擴大辦理金馬獎活動，為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說明： 

一、補助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之年度預算兩千萬元，需支援金馬獎頒獎典禮活動、金

馬獎國際影展、金馬創投會及金馬電影學院四項活動，預算明顯偏低。 

二、相較於著名國際影展，柏林影展預算約為新臺幣 7 億 3,663 萬、坎城影展新臺幣 7 億 5,466

萬，威尼斯影展新臺幣 4 億 5,280 萬，文化部編列金馬獎之預算僅新臺幣兩千萬元，金額相

形偏低。 

三、金馬獎被視為華人奧斯卡，且明年為金馬獎第五十屆，也適逢台灣電影產業推出多項作品

，應藉此機會提振台灣國片並增加金馬獎之能見度，將台灣行銷至國際。建議行政部門動

支預備金支應，並邀請歷屆金馬影帝、影后、導演參加第五十屆金馬獎，共襄盛舉。 

四、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。 

（九十二）本院陳委員學聖，針對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之進口水產/生
鮮食品檢測乙案，由於檢測流程冗長，已影響生鮮食品品質

，導致業者無法販售或退貨而造成龐大損失。本席建請衛生

署提高檢測行政程序之效率，考量開放檢測結果線上查詢，

及增加實施「速件處理費制度」，以期提升行政效率，保障

國人健康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說明： 

一、目前進口水產品之檢測，由食品藥物管理局邊境辦公室抽樣，並送至配合之檢測單位檢驗

，若結果符合規範則通知業者（至少三天）；若不符合，由食品藥物管理局進行複驗（至

少一天），若兩次檢測結果差異較大，還需開會討論；由此可知，業者至少需 3~4 天以上

才可得知檢測結果是否符合法規規範，若遇例假日/公部門下班時間，則需再往後順延。 

二、承上，若進口之食品為冷凍或保存期限長者（如餅乾）影響較小，但對於進口活體生鮮食

品之業者，自國外進口運輸時間算起至檢測完成，常超過一星期以上，已影響生鮮食品品

質及國人健康；此外，若得知不符規範後欲退貨，也可能因生鮮食品腐敗而無法退貨，損

失慘重。 


